
案例八
某木业经销店侵害
商标专用权纠纷案

案例一 电动车质量不合格引发火灾致二人死亡案

案例二 三轮摩托车自燃致一人死亡案

案例三 车行销售瑕疵汽车纠纷案

案例六 装饰材料不合格纠纷案

原告陈某某、陈某、谢某某与被
告张某、某科技公司产品责任纠纷一
案。2016年3月陈某某用3000元在
销售商张某处购买了某科技公司生
产的电动车一辆。2017年2月12日

21时许，陈某某家因某科技公司生产
的电动车存在产品缺陷，导致电动车
在充电过程中发生故障引发火灾，其
妻谭某某与其孙女陈某某在火灾中
死亡。陈某某及其家人遂起诉至法

院要求张某、某公司赔偿其经济损失
共计1292540元。经二审法院调解，
最终达成调解协议，由某科技公司向
陈某某、陈某、谢某某支付赔偿款103
万元，张某不承担本案责任。

2019年1月18日，原告王某某、
聂某1、聂某2、聂某3与被告李某、某
摩托车配件有限公司、某三轮摩托车
有限公司产品责任纠纷案。原告王某
某之夫聂某某在李某经营的摩托车修
理部购买了黄川牌三轮摩托车一辆，
铭牌上记载出厂日期是2018年4月，
车辆型号HK150ZH-C，机动车整车
出厂合格证和车辆一致性证书记载车
辆生产制造日期是 2016 年 11月 17

日，该车由某三轮摩托车有限公司生
产，由某摩托车配件有限公司销售给
李某零售。聂某某驾驶该摩托车前往
赤壁市办理上牌手续后返回神山镇途
经宋河村路段时，摩托车的发动机与
油箱部位起火，自聂某某双脚部开始
燃烧，聂某某随即跳下车，摩托车撞到
路边树上烧毁。聂某某因烧伤（重度）
医治无效死亡。聂某某亲属原告王某
某、聂某1、聂某2、聂某3遂向一审法

院起诉请求判令李某、某摩托车配件
有限公司、某三轮摩托车有限公司连
带赔偿其683237.13元并负担案件诉
讼费。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聂某某
购买的某三轮摩托车有限公司生产的
摩托车存在产品缺陷，遂判决由某摩
托车有限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673998.82元。某摩托车有限公司不
服一审判决上诉后，二审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

2017年10月9日，原告李某某、邓
某某向被告某车行购买某品牌小汽车
一辆，合同价175900元，因某车行延期
交车，双方协商将购车款变更为
166800元。2017年11月1日李某某
在4S店对涉案车辆进行首次保养过程
中，该4S店工作人员告知李某某，所购
车辆副驾驶车门非原装车门，车底盘刮
撞痕迹明显，油箱底变形，有渗油现象，
后平衡下支架碰撞变形。因双方就索

赔事宜协商不成，李某某、邓某某遂向
一审法院起诉要求依法撤销《新车订购
合约书》，判令被告返还购车款166800
元及其他费用26249元，并依法承担购
车款3倍的赔偿金及贷款利息。一审
法院经审理认为，某车行作为汽车销售
商，应当对车辆瑕疵的形成时间和原因
承担举证责任。某车行未提供已如实
告知有关车辆瑕疵的证据，应当视为对
消费者隐瞒了真实情况，其行为应当认

定为欺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经营者提
供商品或者服务有其他行为的，应当按
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
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
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的
规定，一审法院判决某车行向李某某、
邓某某支付涉案购车款三倍赔偿款
500400元。某车行不服一审判决上
诉，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告吴某某与被告某金刚石工具公
司、吴某华产品责任纠纷一案。2014年
4月至6月吴某华陆续向某金刚石工具
公司购买了不同型号的金刚石锯片，同
年6月吴某华将其中的两片φ30雕刻专

用小锯片推销给吴某某试用。同月16
日15时40分许吴某某使用该锯片在石
材上刻字时，因锯片突然破裂击伤其右
眼，遂向法院起诉要求某金刚石工具公
司、吴某华赔偿其损失311688.43元。

经二审法院调解，最终达成调解协议，由
某金刚石工具有限公司赔偿吴某某损失
55000 元，吴某华赔偿吴某某损失
10000元，并承诺将从某金刚石工具公
司购买的所有产品全部销毁。

原告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与某置
业有限公司、被告某电梯有限公司产品
责任纠纷一案。原告负责某小区物业，
2018年1月30日，该小区14台电梯经
市特检院检验认为电梯的限速器及电
梯“机房扶梯未设置把手”存在问题，评
定为不合格。2018年3月23日，咸宁
市咸安区质监局下达了处罚决定书，对
原告处罚57000元，并责令停止使用检
验不合格的电梯。涉案14台电梯是被

告某置业有限公司从被告某电梯有限
公司购买，该电梯目前尚处免费保质
期，某电梯公司应承担质保期内的一
切费用。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在质监
机构下达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责
令其立即停止使用检验不合格的电梯
后仍然使用电梯，其对损失的发生亦
有过错，也应承担一定责任，综合双方
的过错程度，酌定由被告某电梯承担
70%责任，原告自行承担30%责任。

遂判决被告某电梯有限公司向原告某
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赔偿39900元。被
告某电梯有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
诉，二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产
品投入流通后发现存在缺陷的，生产
者、销售者应当及时采取警示、召回等
补救措施。未及时采取补救措施或者
补救措施不力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维持了原审判决。

原告黄某某诉被告某材料店、某经
营部、某公司产品质量纠纷一案。原告
黄某某因施工需要，从2018年1月至4
月在被告某材料店多次购买被告某公
司生产的玻镁板，玻镁板从代理商被告
某经营部直接运至施工现场。玻镁板
经安装后不久，出现渗水现象，因业主
投诉，工商部门到现场查看，认为玻镁
板渗水系产品质量问题，遂委托重庆仕
益产品质量检测公司对该样品进行检
测，因技术原因，该公司无法检测出渗
水的具体原因。销售商某材料店与代
理商某经营部即通知生产商被告某公

司派人过来检测，被告某公司派员工过
来查看现场后，告知原、被告渗水原因
可能系生产配方员的配方没调配好。
经业主、工商部门、销售商及代理商要
求，原告将渗水的玻镁板进行拆除并
修复，双方对拆除费用未达成一致意
见，诉至法院后，经委托鉴定，确定损
失金额为220492.52元。一审法院认
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
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销售品的质量
应当具备其基本的使用性能且符合其
以产品说明、实物样品等方式表明的
质量状况。玻镁板作为装修过程中经

常使用的墙板材料，主要用于防火、防
水、保温、吊顶等装修工程，原告从被
告处购买后用于天棚吊顶工程，在使
用一段时间后出现渗水的状况，该产
品明显未具备防水的基本使用性能，
原告为拆除有质量问题的玻镁板而产
生的材料费、人工安装费均属于产品
质量损害赔偿的范围，故原告有权向
三被告主张产品质量损害赔偿责任。
遂判决：某公司向原告黄某某赔付天
棚渗水处理费及修复所产生的后续费
用220492.52元，被告某建材经营部对
上述赔偿款负连带赔偿责任。

案例四 金刚石锯片不合格致眼伤案

案例五 电梯维保责任纠纷案

2021年3月31日 星期三
责编：袁立新 美编：刘北凡 6特别报道

电动车质量不合格引发火灾、车行销售瑕疵汽车、橱柜产品质量引纷争……近日，为扎实推进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走向深入、取得实效，市中
级人民法院把“我为群众办实事”作为队伍教育整顿的重要内容之一，并结合审判工作实际公布8起侵害消费者权益典型案例，对公众如何依法维权
具有积极的警示、参考和指导意义。

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

侵害消费者权益八大典型案例

原告胡某某与被告某厨卫经
销店产品责任纠纷一案。2016年
下半年，原告胡某某在被告某厨卫
经销店处购置家电和橱柜，被告承
诺家电的质保期为一年，橱柜的质
保期为五年。由于橱柜质量不合
格，原告购买的橱柜安装不到几个
月就开始脱落，被告某厨卫经销店
维修服务也不及时。2020年4月
22日中午，原告在厨房准备午饭
时，一个橱柜门直接掉下来砸在原
告头上，在联系被告后，被告说要
原告自己出钱换橱柜门，原告不同
意。原告于同年4月24日向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投诉，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责令由经销商负责人胡某对
当事人橱柜门进行维修至消费者
胡某某满意为止，保证以后不会脱
落，如果脱落向当事人赔偿6000
元，质保期五年。可是至起诉前仍
无人替原告维修橱柜引发纠纷。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条规定：
经营者与消费者进行交易，应当遵
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
则。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经营
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
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
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
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
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
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
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本案
中，被告出售的橱柜在质保期内出
现质量问题，被告应该及时为消费
者即原告提供修复、更换商品的服
务，特别是在当原告向有关行政管
理部门投诉后，被告仍未对橱柜进
行维修，其行为严重侵害了消费者
胡某某的合法权益，遂判决由被告
某厨卫经销店赔偿原告胡某某购
买橱柜或者提供服务的费用的三
倍18000元（6000元×3）。

某建材有限公司诉某木业经销
店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
案。某木业经销店未经许可在相同
的商品上使用与某建材有限公司近
似的商标，主观上具有攀附某建材
公司品牌商誉的意图，客观上也容
易导致一般公众对产品来源产生混
淆，其行为对某建材有限公司的商
标专用权构成了侵害，同时亦构成
了不正当竞争，法院综合考虑某建
材公司维权成本、权利商标的知名
度，某木业经销店侵害商标权成立
的时间、经营规模、经营种类、侵权情
节、侵权商品的性质及价格等，酌情
判决该木业经销店赔偿该建材公司
经济损失及维权开支70000元。一
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市中院民事审判第一庭供稿）

案例七
橱柜产品质量纠纷案


